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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年度苗栗縣政府衛生局一般基層診所督考項目說明 

 考 核 項 目        說                                      明 

1.診所人員設置標準：

醫師    人、護理    

人、診療室    間(每2

間診療室應有1護理)

，觀察病床□無 □設

有    床(得設9床以

下)，應另有護理1人。

□中醫及牙醫診所護

理人員視業務需要設

置。(醫療機構設置標

準第9條)。  

□未配置護理人員之診

所，於明顯處揭露「診

所執業登記之醫事人

力，且不以紙本為限」

。 

【醫療機構設置標準附表（七）診所設置標準表】 

醫師：1.血液透析床，每15床/1人。 2.設產科病床者，應有值班醫師。. 

護產人員： 

1.每2間診療室應有1人以上。 

2.(1)觀察病床：應有1人。(2)門診手術室、產房、供應室：應有1人流用。。 

  (3)產科病床：每4床應有1人，並可依佔床率調整。 

  (4)設血液透析床者：每4床應有1人。 

  (5)設有產科病房、嬰兒室者，全天24小時應有人員提供服務。 

  (6)中醫診所、牙醫診所視業務需要設置護理人員。 

違反上述規定者，依醫療法第 102 條規定處辦；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5萬

元以下罰鍰，並令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按次連續處罰。 

依據衛生福利部 109 年 10 月 5 日及 12 月 29 日衛部醫字第 1091666480 及

1091667633 號書函(依據監察院 109 年 7月 24 日及 109 年 10 月 23 日院台

內字第1091930916及1091931072號函)辦理輔導轄內未配置護理人員之診

所於明顯處揭露相關訊息案。 

2.診所應將其開業執照

、診療時間及其他有關

診療事項揭示於明顯

處所。(醫療法20條) 

【醫療法第 20 條】醫療機構應將其開業執照、診療時間及其他有關診療事

項揭示於明顯處所。 

違反上述規定者，依醫療法第 101 條規定處辦；經予警告處分，並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按次連續處罰。 

3.醫療業務由合格醫事

人員執行；醫事人員佩

戴執業執照。醫療機構

不得聘僱或容留未具

醫事人員資格者，執行

應由特定醫事人員執

行之業務(醫療法57、

58條，醫療法施行細則

14條、47條) 

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門法規執行醫療業務，相關規定說明如下： 

1.【醫療法第57條】醫療機構應督導所屬醫事人員，依各該醫事專門職業

法規規定，執行業務。醫療機構不得聘僱或容留未具醫事人員資格

者，執行應由特定醫事人員執行之業務。 

    違者依同法 103 條處新臺幣 5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2.【醫療法第 58 條】醫療機構不得置臨床助理執行醫療業務。 

3.【醫療法施行細則第 14 條】主管機關依本法第 26 條規定執行檢查及資

料蒐集時，其檢查及資料蒐集人員，應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證明文件

或顯示足資辨別之標誌。 

4.【醫療法實施細則第 47 條】醫療機構之醫事人員執業時，應配戴身分識

別證明。 
 

4.收取醫療費用(1)應

開給載明收費項目及

金額之收據(含掛號費

、部分負擔及自費項目

)。(2)不得違反收費標

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

目收費(醫療法21、22

條、醫療法施行細則11

條，醫師法20條) 
收費項目及金額揭示於明

顯處所。 

自費項目及收費標準核定

審查作業程序請參考本局

網站-「下載專區」-單位：

「醫政科」-本縣醫療機構

【醫療法】 

1.【第 21 條】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之標準，由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核定之。 

2.【第 22 條】醫療機構收取醫療費用，應開給載明收費項目及金額之收據。 

        醫療機構不得違反收費標準，超額或擅立收費項目收費。 

3.【施行細則第 11 條第 1項】「本法第 22 條第 1項所定醫療費用之收據，

應載明全民健康保險醫療費用申報點數清單所列項目中，申報全民健

康保險及自費項目之明細；非屬醫療費用之收費，並應一併載明之。」
並依衛生福利部 105年 3月 11日衛部醫字第 1051661790 號函 9月 19日衛部醫字第

105166 6519 號函及 10 月 4日衛部醫字第 1051 666675 號函，除上開規定，應依醫

療法第 81 條規定於告知病人取得同意後始得收取，並且須將收費項目及

費額應公開且提供民眾查詢。 

罰則: 

1. 違反醫療法第 22 條第 1項規定者，應依同法第 101 條規定，經予警告

處分，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



2 
 

收費標準，如無訂定請提報

本局核備。網址：

https://www.mlshb.gov.t

w/nc/download   

鍰，按次連續處罰。 

2. 違反醫療法第 22 條第 2項規定，應依同法第 103 條第 1項第 1款及第

115 條第 1項規定，處醫療機構 5萬元以上 25 萬元以下罰鍰。 

3. 依醫療法第 108 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超收醫療費用或擅立收費項目收

費經查屬實，而未依限將超收部分退還病人，處醫療機構 5萬元以上 50

萬元以下罰鍰。 

本縣衛生局於 107 年 12 月 21 苗衛醫字第 1070026507 號令修頒「苗栗縣

醫療費用收費標準核定審查作業程序」並公告於全球資訊網-「下載專區」

-單位：「醫政科」-本縣醫療機構收費標準，如無訂定請提報本局核備。

網址：https://www.mlshb.gov.tw/nc/download。 

 本法第 22 第 2 項所稱擅立收費項目收費，指收取未經依本法第 21 條規

定核定之費用。 

【醫師法第 20 條】醫師收取醫療費用，應由醫療機構依醫療法規規定收取。

違反者依同法第 29 條處新臺幣 2萬元以上 10 萬元以下罰鍰。 

【掛號費】並不屬醫療法第 21 條所稱之醫療費用，屬醫療機構行政管理費

用，宜由醫療機構按其行政成本，依衛生福利部 99 年 6 月 21 日衛署醫

字第 09902058572 號公告之「醫療機構收取掛號費之參考範圍」建議收

費金額為(門診 0-150 元、急診 0-300 元)，若超過該參考範圍，應專案

報請衛生局備查；另外，依全民健康保險法之規定，掛號費不屬於保險

給付範圍。 

5.病歷或紀錄如有增刪

，應於增刪處簽名或蓋

章及註明年、月、日；

刪改部分，應以畫線去

除，不得塗燬；病歷記

載清晰、詳實、完整、

醫師親自簽章、保存7

年、未成年保存至成年

7年並有專人管理（隨

機抽2份病歷）。(醫療

法67、68條、70條，醫

師法12條) 
 □有實施電子病歷製作
，並有報備衛生局，於
醫事管理系統記載。診
所應依第9條及22條規
定至衛生局辦理備查。
（備查申請書範本請至
本局網站-「下載專區」
-單位：「醫政科」-「
診所申請流程」項下，
網址：
https://www.mlshb.go
v.tw/nc/download.）（
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
及管理辦法）                               

1.【醫療法第68 條】「醫療機構應督導其所屬醫事人員於執行業務時，親

自記載病歷或製作紀錄，並簽名或蓋章及加註執行年、月、日。前項病

歷或紀錄如有增刪，應於增刪處簽名或蓋章及註明年、月、日；刪改部

分，應以畫線去除，不得塗燬。」 

2.【醫師法第12 條】「醫師執行業務時，應製作病歷，並簽名或蓋章及加

註執行年、月、日。前項病歷，除應於首頁載明病人姓名、出生年、月、

日、性別及住址等基本資料外，其內容至少應載明下列事項：1、就診

日期。2、主訴。3、檢查項目及結果。4、診斷或病名。5、治療、處置

或用藥等情形。6、其他應記載事項。病歷應由醫師執業之醫療機構依

醫療法規定保存。」。 

3.【醫療法第 67 條】「醫療機構應建立清晰、詳實、完整之病歷。 

前項所稱病歷，應包括下列各款之資料：一、醫師依醫師法執行業務所

製作之病歷。二、各項檢查、檢驗報告資料。三、其他各類醫事人員

執行業務所製作之紀錄。醫院對於病歷，應製作各項索引及統計分析，

以利研究及查考」。 

4.實施電子病歷須至衛生主管機關備查，依據行政院衛生署 98 年 8 月 11 

日公告「醫療機構電子病歷製作及管理辦法」第 7 條規定辦理，並將本

局同意公文張貼於明顯處。 

5.違反上述 1~3 規定者，分別依醫師法 29 條及醫療法 102 條規定處辦。 

6. 醫療廣告、市招應符

合醫療法規定，不得招

攬病人。利用廣播、電

視、網際網路之醫療廣

告，應先經衛生局核准

。(醫療法61條、85條、

1.【醫療法第61條】「醫療機構，不得以中央主管機關公告禁止之不正當

方法，招攬病人。醫療機構及其人員，不得利用業務上機會獲取不正

當利益。」 

2.【醫療法第85條】「醫療廣告，其內容以下列事項為限：一、醫療機構之

名稱、開業執照字號、地址、電話及交通路線。二、醫師之姓名、性

別、學歷、經歷及其醫師、專科醫師證書字號。三、全民健康保險及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Single.aspx?pcode=L0020001&flno=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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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條、87條，違反者依

醫療法103條規定懲處) 

 刊登網路媒體（臉書、

官網）：□有□無，網

址提報衛生局核備:□

有□無。 

其他非商業性保險之特約醫院、診所字樣。四、診療科別及診療時間。

五、開業、歇業、停業、復業、遷移及其年、月、日。六、其他經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容許登載或播放事項。」利用廣播、電視之醫療廣告，

在前項內容範圍內，得以口語化方式為之。但應先經所在地直轄市或

縣 (市) 主管機關核准。醫療機構以網際網路提供之資訊，除有第103

第2項各款所定情形外，不受第1項所定內容範圍之限制，其管理辦法

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3.【醫療法第86條】「醫療廣告不得以下列方式為之：一、假借他人名義

為宣傳。二、利用出售或贈與醫療刊物為宣傳。三、以公開祖傳秘方

或公開答問為宣傳。四、摘錄醫學刊物內容為宣傳。五、藉採訪或報

導為宣傳。六、與違反前條規定內容之廣告聯合或並排為宣傳。七、

以其他不正當方式為宣傳。」 

4.【醫療法第87條】「廣告內容暗示或影射醫療業務者，視為醫療廣告。

醫學新知或研究報告之發表、病人衛生教育、學術性刊物，未涉及招

徠醫療業務者，不視為醫療廣告。」 

5.【醫療法施行細則第59條】「本法第85 條第1 項第4 款所定醫療廣告之

診療科別，以經主管機關核准登記服務醫師之專科別為限。」 

6.【衛生福利部940317衛署醫字第0940203047號公告】略以：「醫療機構禁

止以下列不正當方法招攬病人：（一）公開宣稱就醫即贈送各種形式之

禮品、折扣、彩券、健康禮券、醫療服務，或於醫療機構慶祝活動贈

送免費兌換券等情形。（二）以多層次傳銷或仲介之方式。（三）未經

主管機關核備，擅自派員外出辦理義診、巡迴醫療、健康檢查或勞工

健檢等情形。（四）宣傳優惠付款方式，如：無息貸款、分期付款、低

自備款、治療完成後再繳費等。」。 
7.再生醫療廣告、招募

廣告均屬於事前審查
制，應先於「再生醫
療廣告與招募廣告管
理系統」登錄，經衛
生福利部核准，始得
為之。（再生醫療法
22條、28條） 

  刊登再生醫療廣告、

招募廣告：□有□無。

衛生福利部廣告核准

字號：                  

1.【再生醫療法第 22 條】一、招募廣告及再生醫療廣告（以下併稱廣告），

不得就醫療效能有誇大、不實或無科學實證之標示、宣傳。二、前項廣告，

廣告者應於刊播前將其內容、刊播方式、刊播文件及影音錄製之內容，向

中央主管機關建置之資訊系統登錄，經中央主管機關或其委任、委託之機

關（構）或法人核准，委託傳播業者刊播並應提具核准文件後，始得為之；

刊播期間未經核准，不得變更原核准廣告內容或刊播方式。三、直轄市或

縣（市）主管機關發現廣告內容有違反第一項或前項規定時，應令立即停

止刊播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應禁止其繼續刊播，並通知前項之中

央主管機關、機關（構）或法人廢止其核准。四、第一項廣告得刊播與不

得刊播之文字、言詞、圖畫或其他內容、招募對象、刊播方式、刊播地點

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五、第八條第一項第一

款之再生技術，不得廣告。 

2.【再生醫療法第28條】違反第二十二條第二項規定，未經核准或未向傳

播業者提具核准文件，刊播廣告；或未經核准變更原核准之廣告內容或刊

播方式。處新臺幣二十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鍰• 

8.執行特定美容醫學處
置：針劑注射、光電
治療、毛囊單位摘取
術及植髮。（特管辦
法27-1條） 
具專科資格（不受限
制）：□有□無。 
具完成PGY訓練資格
（108年8月1日後畢
業者應完成，始得施

【特定醫療技術檢查檢驗醫療儀器施行或使用管理辦法第 27-1 條】 

1.施行特定美容醫學處置之醫師，應完成畢業後綜合臨床醫學訓練（一般

醫學訓練），且完成中央主管機關認可之專科醫學會所舉辦特定美容醫學

處置相關訓練課程至少三十二小時，並取得證明。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前醫學系畢業，且已取得專科醫師分科及

甄審辦法所定專科醫師資格者，不受前項規定之限制。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年八月一日前醫學系畢業，且未取得專科醫師分科及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L00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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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無。 
 未取得專科、且108年8

月1日前畢業者，應取

得證明（32例處置+32

小時訓練課程）。 

甄審辦法所定專科醫師資格者，應符合下列各款條件，始得繼續施行特定

美容醫學處置：一、本辦法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修正生效前，施行特定美

容醫學處置達三十二例以上，並取得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專科醫學會、醫

師公會全聯會發給之證明。 

二、自本辦法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修正生效之日起一年內，完成中央主管機關

公告之學會所舉辦特定美容醫學處置訓練課程達三十二小時以上，並取得

證明。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修正生效前，已施行特定美容醫學處

置之醫師，尚未取得第一項所定醫師資格及訓練課程證明者，應自修正生

效之日起二年內，完備所定資格及證明，始得繼續施行之。 

9.診所應有獨立診療室

及候診場所，並應有維

護隱私之設施：適當隔

音，診間入口應有門隔

開；進行檢查處置之場

所至少有布簾隔開；診

療過程中呼喚病人，應

顧慮其權利及尊嚴。 

一、【醫療機構設置標準第九條附表(七)診所設置標準表】 

設施備註2.維護隱私之設施包括：應有適當隔音，診間入口應有門隔開；

進行檢查及處置之場所應有布簾隔開。 

二、衛生福利部重視病人隱私權維護，為充分保障病人隱私權，業於104年

1月   30日公告修正「醫療機構醫療隱私維護規範」，法條如下： 

（一）衛生福利部為規範醫療機構之醫事人員於執行醫療業務時，應注意

維護病人隱私，減少程序疑慮，以保障醫病雙方權益，特訂定本規範。 

（二）醫療機構應依本規範之規定辦理，並督導醫事人員於執行醫療業務

時，確實遵守下列事項： 

1.與病人作病情說明及溝通，或於執行觸診診療行為及徵詢病人同意之

過程中，均應考量到環境及個人隱私之保護。 

2.病人就診時，應確實隔離其他不相關人員；於診療過程，醫病雙方如

需錄音或錄影，應先徵得對方之同意。 

3.門診診間及諮詢會談場所應為單診間，且有適當之隔音；診間入口並

應有門隔開，且對於診間之設計，應有具體確保病人隱私之設施。 

4.進行檢查及處置之場所，應至少有布簾隔開，且視檢查及處置之種類

，儘量設置個別房間；檢查台應備有被單、治療巾等，對於身體私密部

位之檢查，並應有避免過度暴露之措施。 

5.診療過程，對於特殊檢查及處置，應依病人及處置之需要，安排適當

人員陪同，且有合適之醫事人員在場，並於檢查及處置過程中隨時觀察

、注意隱私之維護。 

6.於診療過程中呼喚病人時，宜顧慮其權利及尊嚴；候診區就診名單之

公布，應尊重病人之意願，以不呈現全名為原則。 

7.教學醫院之教學門診應有明顯標示，對實（見）習學生在旁，應事先

充分告知病人；為考量病人隱私，對於身體私密部位之檢查，應徵得病

人之同意。 

三、醫療機構應依前點各款事項，訂定具體規定及完備各種設施、設備或

物品；且除確保病人之隱私外，亦應保障醫事人員之相對權益。 

四、醫療機構應遵守性別工作平等法及性騷擾防治法規定，建立性騷擾防

治及保護之申訴管道，及指定專責人員（單位）受理申訴，並明定處

理程序，處理申訴及檢討改進診療流程。 

10.環境保持整潔不得妨

礙公共衛生及安全(醫療

法 24 條)  

【醫療法第 24 條】醫療機構應保持環境整潔、秩序安寧，不得妨礙公共衛

生及安全。 

違反者依醫療法 101 條：經予警告處分，並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

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按次連續處罰。 

11.診所應全面提供使

用安全針具及在效期

1.安全針具定義：「醫療機構對於所屬醫事人員執行直接接觸病人體液或

血液之醫療處置時，透過對注射或採血針類及針筒等醫療器材產品之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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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依衛福部最新公告

安全針具品項清單辦

理(使用針具品項未在

清單內或未提供注射

者本項不適用)(醫療

法56條，違反者依醫療

法101條懲處) 

設計，以降低醫療人員暴露於病原體及血液傳染疾病之風險」。 

2.【醫療法第 56 條】「醫療機構應依其提供服務之性質，具備適當之醫療

場所及安全設施。醫療機構對於所屬醫事人員執行直接接觸病人體液或血

液之醫療處置時，應自中華民國 101 年起，5年內按比例逐步完成全面提

供安全針具。」 

違反上述規定者，依醫療法 101 條規定經予警告處分，並限期改善；屆期

未改善者，處新臺幣 1萬元以上 5萬元以下罰鍰，按次連續處罰。 

3.安全針具品項公告請至衛生福利部首頁＞宣導專區＞安全針具資訊專區 

常見安全針具如：靜脈留置針、採血針、注射筒附針、胰島素安全注射筒

附針)。 

12~16.病人安全工作目

標。 

依據衛生福利部函頒之115-116年度醫療品質與病人安全工作目標辦理。 

配合中央考核第 5項：輔導轄區醫療院所推動病人安全作業。 

 

http://www.mohw.gov.tw/CHT/Ministry/Index.aspx
http://www.mohw.gov.tw/CHT/Ministry/DM2.aspx?f_list_no=23
http://www.mohw.gov.tw/CHT/Ministry/DM2.aspx?f_list_no=23&fod_list_no=3777

